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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住長者無權自領綜援  十萬長者靠拾荒搵兩餐 

長俸醫保樣樣預留基金 全民退保政府一拖再拖
老人權益中心(下稱中心)於1997年成立，由一群為香港社會貢獻一生的「邊緣老人」所組成，

成立目的是團結及鼓勵長者以直接參與表達自己的意見，影響社會政策方向。中心一直積極倡議與

老人政策有關的議題，爭取合理基本生活保障及權益，監察特區政府對香港長者作出的種種承諾。  
 

合住長者無權自領綜援 十萬長者靠拾荒搵兩餐  

 1999年9月中，本中心會員吳妹女士在辦理綜援續期時，獲社署通知如果要繼續申請綜援金，

就必須要與同住的女兒一起申請，否則不會獲得續期。吳妹的女兒一直願意照顧同住母親，但由於

她入息低微，無力供養母親，她堅決表示會自食其力，自己絕不會申請綜援，亦不會填寫「衰仔紙」。

由於有關政策實施影響的長者數以千計，很同與子女同住的長者因為不願見到「家嘈屋閉」而被逼

放棄申請綜援，依靠幾百元的生果金的生活，實在苦不堪言。當勞福局的官員不斷以「人肉錄音」

宣傳「綜援金」是香港退休保障其中一條支柱時，他們應該要為香港成為「拾荒之都」而感到羞恥！ 
 

又話「居家安老」 政策卻矛盾重重  

 安老事務委員會去年初發表「就長者住宿照顧服務所進行的顧問研究」，指觀察到家人在家中

照顧體弱長者的能力每況愈下…由於支援服務不足，本來可以居家安老的長者，可能會選擇入住安

老院舍(第 45 段)，因此建議檢討符合接受社區或住宿照顧服務「雙重選擇」的申請人，必先試用社

區照顧服務。(第 194 段)。問題是，「報告」忽略家人在照顧體弱長者方面，除了「照顧能力」不足

外，「經濟能力」不足也是一個大問題。自 1999 年開始，與子女合住的長者不能再獲得「獨立申領

綜援」的權利，如果長者因為健康出現惡化，而家人又缺乏經濟能力，將長者送進安老院舍反而可

以獲得獨立申領綜援的權利。如果「報告」建議引入家庭經濟狀況審查機制，將會令這種「被逼分

家」的情況更趨嚴重。這種政策上的不協調，與「報告」建議居家安老的精神是互相矛盾的。 
 

長俸、醫保預留基金 全民退保拖延唔理 

根據庫務署＜2005至06年度政府綜合財務報表＞資料顯示，公務員退休準備金高達3756億元。 

此外，政府在2009年的財政預算案亦宣布預留500億作種子基金，以推動全民醫療改革。但儘管政

府承認是施政必須回應人口老化及貧富懸殊的問題，而多個民意調查亦反映社會要求政府研究設立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但政府卻不作回應，將問題一拖再拖。香港「老年貧窮」的問題已經

「水浸眼眉」,這班特區政府的高官，難道都患了「政治近視」，將退休保障的問題拖到「爆煲」! 

因此，老人權益中心強烈要求立法會必須設立專責小組要求政允府跟進以下事宜： 

1)面對貧富懸殊日益嚴重，要求「立即全面檢討」現時綜援計劃的基本金額及各項特別津貼的水平； 

2)要求恢復與子女合住的長者，可以「獨立資格」申請領取綜援金； 

3)要求政府立刻研究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徹底解決香港的老年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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